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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北京西直门外大街 110 号中糖大厦 11 层 

电话： (86-10)68360123 

传真： (86-10)68360123-3000 

邮编： 100044 

 

 

关于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中有关事项的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浩源公司或公司)转来的《关

于对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20】第 1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需我们回复的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主要原因为你公司被控股股东关联方占用资金 5.31

亿元的可回收性难以判断，而且你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01 万元，请说明具体的计算过程及确认依据，说明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计提利息是否符合“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条件。请你公司年审会

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4）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及获

取的审计证据情况； 

（5）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第六条第二款

的规定，在专项说明中补充披露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并说明考虑影响金额后公司盈亏性质是否发生变

化；如提供相关事项可能的影响金额不可行，应详细解释不可行的原因； 

（6）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出具保留意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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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充分恰当，是否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

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

见的情形。 

回复：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501

万元，请说明具体的计算过程及确认依据，说明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

计提利息是否符合“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条件。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

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1、计算过程及确认依据 

(1)计算过程： 

借款单位 借款日期 截止日期 金额 利率/年 天数 利息(不含税利息) 

拆出       

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9/10/17 2019/12/31 120,000,000.00 4.35% 75 1,025,943.40 

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9/10/18 2019/12/31 150,000,000.00 4.35% 74 1,265,330.19 

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9/11/1 2019/12/31 180,000,000.00 4.35% 60 1,231,132.08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19/12/10 2019/12/31 20,000,000.00 4.35% 21 47,877.36 

新疆西部蔚蓝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019/12/11 2019/12/31 5,000,000.00 4.35% 20 11,399.37 

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19/12/13 2019/12/31 2,400,000.00 4.35% 18 4,924.53 

阿克苏基岩混凝土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019/12/23 2019/12/31 8,300,000.00 4.35% 8 7,569.18 

阿克苏基岩混凝土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019/12/23 2019/12/30 5,700,000.00 4.35% 7 4,548.35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19/12/31 2019/12/31 3,150,000.00 4.35%   

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9/12/31 2019/12/31 2,550,000.00 4.35%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19/5/6 2019/12/31 10,000,000.00 4.35% 239 272,444.97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19/5/7 2019/12/31 10,000,000.00 4.35% 238 271,305.03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19/5/8 2019/12/31 10,000,000.00 4.35% 237 270,165.09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19/5/9 2019/12/31 10,000,000.00 4.35% 236 269,025.16 

小计   537,100,000.00   4,681,664.71 

担保代偿       

新疆友邦数贸贸易有限

公司 
2019/11/12 2019/12/31 60,075,079.00 4.35% 49 335,560.88 

小计   60,075,079.00   335,5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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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单位 借款日期 截止日期 金额 利率/年 天数 利息(不含税利息) 

合计   597,175,079.00   5,017,225.59 

(2)确认依据 

新疆浩源公司根据与控股股东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以

下简称阿克苏盛威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以及资金占用的金额和

天数计算利息费用。 

2、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相关条件 

2019 年新疆浩源公司向阿克苏盛威公司提供借款 53,710.00 万元，当期阿

克苏盛威公司归还 57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阿克苏盛威公司欠付新

疆浩源公司借款本金 53,140.00 万元及利息 770.53 万元，阿克苏盛威公司对此

以其名下的股权和土地使用权对上述欠付本金及相关利息作了还款保证。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收到阿克苏盛威公司归还 1,000.00 万元；阿克苏

盛威公司已于 2020年 4月 30日聘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公司正在对土地项目进行

评估。截至目前阿克苏盛威公司已联系有意向股买的房产地开发公司对土地项目

进行了考察，公司正在积极督促阿克苏盛威公司及关联方处置相关资产及时归还

借款。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阿克苏盛威公司能

够通过处置以其作为还款保证的股权和土地使用权偿还上述全部欠付本金及相

关利息，即新疆浩源公司应收上述全部本金及相关利息其“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缺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对新疆浩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

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的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及获

取的审计证据情况。 

1、关于新疆证监局对新疆浩源立案调查 

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情况： 

(1)了解与立案调查事项相关情况； 

(2)获取并核对调查通知书，检查新疆浩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4 

 

(3)就该调查事项与新疆浩源公司的治理层、管理层主要成员进行沟通；并

协助新疆浩源公司及时向新疆证监局进行汇报。 

2、关于控股股东借款本息的可收回性 

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情况： 

(1)向治理层、管理层主要成员进行了现场沟通，详细了解控股股东借款事

项的具体情况； 

(2)检查了借款合同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及其他相关记录，包括借款合同、付

款审批单、银行付款回单和银行对账单； 

(3)向阿克苏盛威公司执行了函证或走访程序； 

(4)向相关银行执行了函证程序； 

(5)获取了阿克苏盛威公司以其名下的股权和土地使用权作为对应付新疆浩

源公司上述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的还款保证的相关合同文件。 

 

(三)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第六条第二款的

规定，在专项说明中补充披露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并说明考虑影响金额后公司盈亏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如

提供相关事项可能的影响金额不可行，应详细解释不可行的原因。 

1、保留事项 

(1)关于新疆证监局对新疆浩源公司立案调查 

2020 年 4月 13日，新疆浩源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签发日，新疆浩源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调查结论，

我们也无法确定相关调查结论对新疆浩源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2)关于控股股东借款本息的可收回性 

2019 年新疆浩源公司向阿克苏盛威公司提供借款 53,710.00 万元，当期阿

克苏盛威公司归还 57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阿克苏盛威公司欠付新

疆浩源公司借款本金 53,14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阿克苏盛威公司以其名下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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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土地使用权对上述欠付本金及相关利息作了还款保证。 

2019 年新疆浩源公司对上述关联方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进行了会计核算处

理。由于在审计过程中，截至审计报告签发日，我们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判断阿克苏盛威公司能够通过处置以其作为还款保证的股权和土地使用权

偿还上述全部欠付本金及相关利息，即新疆浩源公司应收上述全部本金及相关利

息其“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缺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上述事项的

不确定性是否导致新疆浩源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是否对新疆浩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状况及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影响我们无法作

出合理判断。 

2、强调事项段 

2019 年新疆浩源公司向关联方新疆友邦数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

友邦公司)提供违规担保形成资金占用 6,007.51万元，新疆浩源公司按关联方占

用资金的实际天数计提利息 35.57 万元。 

2019 年新疆浩源公司对上述关联方占款及相关利息进行了会计核算处理。

2020年 3月 5日，新疆友邦公司偿还了上述资金占用本金及相关利息。 

 

(四)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出具保留意见的依据是

否充分恰当，是否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

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

情形。 

对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出具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的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的理由和依据如下： 

1、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 

(1)关于新疆证监局对新疆浩源公司立案调查 

2020 年 4月 13日，新疆浩源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至 2020 年 4月 29日，新疆浩源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调查结论。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确定相关调查结论对新疆浩源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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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控股股东借款本息的可收回性 

2019 年新疆浩源公司向阿克苏盛威公司提供借款 53,710.00 万元，当期阿

克苏盛威公司归还 57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阿克苏盛威公司欠付新

疆浩源公司借款本金 53,14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阿克苏盛威公司以其名下的股

权和土地使用权对上述欠付本金及相关利息作了还款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

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本金及相关利息的可收回性。 

《中国注册会计师准则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

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发表保留意见：（二）注册会计师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

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3)不具有广泛性的说明 

1)不具有广泛性的说明 

假设新疆浩源公司剩余欠款全部收回则对 2019 年度财务数据不存在影响。

假设新疆浩源公司剩余欠款全部无法收回，即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考虑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影响将会导致公司 2019年度利润总额减少52,636.26万元,利润总额

为-44,388.50 万元；净利润减少 52,636.26 万元，净利润为-45,654.28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45,622.4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减少 52,636.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54,897.52万元；公司 2019年将会出现重大亏损，

但不会出现资不抵债情形。如出现上述情况将对浩源的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但该

影响仅影响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科目，利润表中资

产减值损失和净利润科目，不涉及广泛影响。目前公司业务正常开展，并未受到

关联方借款的影响，因此关联方借款对公司持续经营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公司的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分析 

资产状况                                            

项目 2019.12.31(万) 2018.12.31(万) 

流动资产   81,077.75    70,017.42  

其中：货币资金   7,693.57   60,702.80  

      应收账款   3,177.82    2,984.89  

      其他应收款  59,913.63      352.39  

      存货   3,542.56    3,6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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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12.31(万) 2018.12.31(万) 

非流动资产   52,180.35     54,563.02  

资产总额  133,258.10    124,580.44  

流动负债 20,037.01 18,058.46 

其中：应付账款   6,332.33    6,463.59  

非流动负债  25.25 

负债总额    20,037.01    18,083.7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07,533.78   101,680.21  

少数股东权益     5,687.31     4,816.52  

股东权益合计   113,221.09   106,496.73  

从上述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资产良好，没有付息债务，且不存在债务违

约行为。公司的资产基本是变现能力较强的流动资产，财务状况良好。  

②偿债能力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 4.05 3.88 

速动比率 3.87 3.68 

现金比率 0.41 3.36 

资产负债率 15.04% 14.52%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高，而资产负债率较低，公

司偿债能力较强。2019年现金比率较低主要系关联方占用公司的资金导致。 

③盈利能力                                            

项目 2019 年度(万) 2018 年度(万) 

营业收入   51,874.00         41,203.28  

营业成本   37,494.35         28,016.95  

营业毛利率 27.72% 32.00% 

总资产报酬率 6.40% 7.01%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收益率 6.44% 6.98% 

基本每股收益  0.17   0.17  

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有所上升但各项指标都有所下降，主要系高毛利业务

入户安装收入有所下降，近年来阿克苏城市建设基本完成，商品房保有量基本充

足，2019 年度新建商品房较少，导致入户安装收入下降。公司近年来盈利能力

持续上升，主要系公司是阿克苏市最大的天然气运营商，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司的

车用气和民用气供气规模也在持续增加，因此业绩也会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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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现金流分析                                             

项目 2019 年度(万) 2018 年度(万)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58,835.30    47,479.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111,711.71    39,47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876.41     8,006.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5    -2,713.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     1,770.3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2,876.83     7,037.71  

公司 2019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数，主要系关联方借款导致现金净流

出 59,147.51，剔除关联方借款金额 59,147.51（包括提供借款 53,140.00 万元

和提供担保被划扣 6,007.51万元）影响后 2019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6,271.10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6,270.68 万元。公司近两年

没有大型投资支出，正常经营活动足够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并持续带来现金净流入。 

    2020 年 5月 27日，公司收到阿克苏盛威公司归还 1,00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1 日，阿克苏盛威公司尚欠公司 52,140.00 万元。阿克苏盛威公司已于

2020年 4月 30日聘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公司正在对土地项目进行评估，目前阿

克苏盛威公司已联系有意向股买的房产地开发公司对土地项目进行了考察，公司

正在积极督促阿克苏盛威公司及关联方处置相关资产及时归还借款。 

我们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主要是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未能取得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判断阿克苏盛威公司能够通过处置以其作为还款保证的股权和土

地使用权偿还上述全部欠付本金及相关利息，即新疆浩源公司应收上述全部本金

及相关利息其“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缺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

法判断阿克苏盛威公司是否会如期偿还全部借款，或只能偿还一部分。因对阿克

苏盛威公司能否如期偿还存在疑问才发表保留意见。 

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详见本说明一、(二)之阐述。 

    我们认为，从公司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分析、盈利能力分析和现金流分析后

认为阿克苏盛威借款仅影响公司上述净资产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上述形成保

留意见的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因此，根据审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

的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表保留意见的依据充分、恰当，不存在以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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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2、强调事项 

2019 年 3 月 28 日新疆浩源公司为关联方新疆友邦公司的采购交易出具了

《履约担保函》，因新疆友邦公司 2019 年 5 月 27 日未能兑付其到期的商业承兑

汇票，新疆浩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被法院扣划银行存款 6,007.51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资金占用形成其他应收款余额 6,043.08 万元(其中

应收利息余额 35.57 万元)。2020 年 3 月 5 日，新疆友邦公司归还上述资金

6,007.51 万元，并支付了资金占用期间的相关利息 79.85 万元。本段内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和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

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

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

项段： 

(一)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

——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二)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

计事项》适用时，该事项未被确定为将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根据上述有关规定，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对新疆浩源公司关联

方资金占用情况作出说明。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新疆浩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加

强调事项段的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充分恰当，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不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

“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二、(问询函第 4 条) 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 5，718万元，同比

增加 19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付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对手方名称、预付金额、股权关系、交易内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同时，

结合行业惯例、商业实质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必要性，是否存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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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占用和变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预付账款金额前五名如下： 

单位 与本公司关系 年末余额 账龄 
占预付款项

比例(%) 
交易内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

里木油田分公司 
非关联方 36,831,431.79  1年以内 64.41 采购天然气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

然气销售新疆分公司 
非关联方 6,284,156.15  1年以内 10.99 采购天然气 

杭州杭氧透平机械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945,000.00  1年以内 5.15 采购透平膨胀机 

盘锦亿源塑胶管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107,241.44  1年以内 3.69 采购 PE管材 

苏州三川换热器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186,118.00  1年以内 2.07 采购换热器 

合计  49,353,947.38  86.31  

上表中对预付款单位的采购主要系预付天然气采购款、入户安装材料等货款。

2019 年末新疆浩源公司预付款项增加幅度较大，主要系预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采购天然气款较大幅度增加所致。2018 年末预付

余额为 3,208,875.75元，2019 年期末余额增加到 36,831,431.79 元，新疆浩源

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主要系采购零散气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采取先款后货的方式结算，应于当月 25 日前将次月天然气采购量

所需的货款预先支付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新疆浩

源公司 2018 年开始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采购零散

气，因此双方并未严格按照上述合同条款执行；随着 2019 年用气量的增加，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则要求新疆浩源公司按照上述条

款执行，需预付一个月的用气量款项，导致 2019年末的预付天然气款大幅增加。 

会计师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了新疆浩源公司与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

有效性； 

2、通过公开网站查询供应商的工商登记信息，关注与新疆浩源公司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3、取得并检查对应项目的采购合同、发票、付款单等资料，与银行资金流

水进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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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年全年采购金额及预付款余额进行函证； 

5、取得并检查期后结算单据及材料入库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期末预付账款不存在资金占用和变相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情形。 

 

三、(问询函第 5 条) 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4，406万元，

主要为你公司向关联方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浩源大厦 30层和 31

层的预付购房款。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笔预付款的账龄、交易的进展情况以及

是否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并说明向关联方预付大额购房款的合理性，是

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变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请你公司年

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截至 2019年期末预付款的账龄、交易的进展情况 

关联方名称 交易性质 预付金额 账龄 进展情况 

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御邸世家商业小区住宅

9#楼一层 101 号房 
  已交付 

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御邸世家商业小区住宅

9#楼一层 201 号房 
  已交付 

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浩源大厦 30层 22,028,617.60 1-2年 尚未完工 

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浩源大厦 31层 22,028,617.60 1-2年 尚未完工 

(1)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御邸世家商业小区住宅于 2019

年底已经全部完工并向控股子公司上海源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交付房产,由于需

要后期装修才能达到可使用状态，因此将其转到在建工程中进行核算。  

(2)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浩源大厦由于 2019 年市政工程六

馆一星项目所在地市政道路改扩建，浩源大厦项目无法施工，公司预计于 2020

年 4月底开工续建，于 2020年 9月达到可交付条件，于 2021 年末完成不动产登

记证。 

2、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房产关联交易》的议案，新疆浩源控股子公司上海源晗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为了满足在新疆区域生产经营的需要，实现人员集中办公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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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的目的，拟向新疆东悦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御邸世家商业小区住宅 9#

楼一层 101号房和 9#楼二层 201 号房，合计价款 594.28万元；向新疆嘉禧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浩源大厦 30 层和 31 层，合计价款 4,357.56 万元，新疆

浩源子公司上海源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购买上述房产共预付价款 5,000.00 万元

(包括相关税费等支出)。 

3、会计师核查程序： 

(1)通过访谈管理层和检查相关程序文件，了解、评估并测试了与新疆浩源

公司采购和关联方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检查了房屋购买合同、付款审批单和银行支付记录等相关文件； 

(3)向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

了函证程序。 

经核查，新疆浩源控股子公司上海源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为了满足在新疆区

域生产经营的需要，实现人员集中办公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向新疆嘉禧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新疆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采购房产，并向其预付购房款符

合行业惯例。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于市政工程六馆一星项目所在地

市政道路改扩建导致浩源大厦项目无法施工，未能如期向控股子公司上海源晗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交付房产。我们认为，新疆浩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源晗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向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浩源大厦 30层和31层的预

付购房款符合房地产交易的行业惯例，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变

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二○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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